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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县教育系统2010年团队工作要点
指导思想：2010年延庆教育系统团队工作，坚持“党建带团建”原则，按照团市、县委的工作部署，围绕教工委教委工作中心，围绕共青团组织的根本职能和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任务，围绕“两个全体青年”的政治目标，以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实践教育和体验教育为主要途径，发挥助手和生力军作用，扎实服务于青少年健康成长，服务于青年教师建功立业，服务于和谐延庆建设，为延庆教育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一、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做好中学生业余党（团）校工作。以“立志跟党走 青春献祖国”为主题，以增强党（团）校教育的时代性、实效性和针对性为突破点，以大力推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目标开展党（团）校教育活动。教育内容突出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活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团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理解活动。进一步提升广大学员的思想认识和理论素养，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1.加强中学生团校建设。加大团前教育力度，各初中校成立中学生团校，在初中学生中普及团的知识，探索团校教育模式，丰富教育形式，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团员的团员意识。做好团校教育与少先队和中学生业余党校教育的有效衔接。
2.开展寻访实践活动。抓住《国旗法》颁布20周年和党校成立20周年的教育契机，在学员中积极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学员了解国情、党情，仔细观察和思考改革开放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受延庆发展的伟大成就，自觉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发展意识。
3.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在学校、社区、街道、公共场所广泛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培养志愿服务品质，养成志愿行为习惯，增强志愿服务能力，引领中学生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

4.开展研究学习活动。围绕延庆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热点和百姓关心的问题、身边的事件等在党校学员中成立课题研究性学习小组，开展课题研究性学习活动，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学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加强组织规范化建设。按照“党建带团建”工作原则进一步加强对党（团）校工作的领导，完善业余党（团）校的领导机构、组织设置、组织管理等工作，完善党校“推优”机制，发挥党校示范学校带动作用。  
6.参加第十九期北京市中学生业余党校。
（二）开展首都少年先锋岗活动。今年是抗战胜利65周年，团市委要求在初中少先队组织中广泛开展站立少年先锋岗活动。我县安排在八达岭烈士陵园和平北烈士纪念馆开展活动，通过活动对广大少先队员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3月份进行上岗队员的选拔、培训工作，教育学生充分认识站岗活动的神圣与庄严。4月清明节扫墓活动中开展站先锋岗活动，活动中做到精神饱满、仪容整洁，通过站岗的过程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崇敬。各单位要制定周密计划，通过主题队会、学英雄故事会等形式，抓住岗前的队会和岗后的感受交流环节，做好岗前教育、岗中教育和岗后教育，开展中国近代史、改革开放史和国情、市情教育活动。
（三）继续开展争当“四好少年”活动。深入学习总书记贺信精神，各基层少先队工作者和少先队员要深入理解贺信精神，熟知熟记“四好少年”内容，通过童谣、情景剧、歌曲、板报、网络、玩具等方式宣传其内容和涵义。各基层少先队组织要深刻认识贺信对少先队工作的评价、对少年儿童的期望、对少先队工作者和共青团组织的要求，明确团队工作的定位和职能，开展好“争当四好少年，红领巾在行动”主题教育活动，倡导低碳生活，推选“四好少年”典型，引导少先队员向身边的榜样学习。
（四）强化国家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为国旗增辉，为青春喝彩”为主题，利用校园广播站、电视台、校刊、校报、校园网站、宣传栏、班级板报等宣传阵地，通过主题团队日、国旗下讲话、参观走访、论坛演讲、征文比赛、知识竞赛等形式，普及国旗、国歌、国徽，学习宣讲改革开放巨大成就、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新成果，促进青少年了解祖国，强化国家意识，培养爱祖国、爱家乡情感。倡导青少年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走进经典，传承文明”为主题，广泛开展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经典著作诵读活动，培养青少年的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精神。
（五）结合青少年成长特点开展仪式教育。举行6岁入队和14岁入团庄严仪式，增强青少年作为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的光荣感和自豪感；开展14岁迈入青春门教育活动，增强学生生命意识，引导学生树立和强化团员意识；开展16岁成人预备期教育，通过开展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形式，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利用18岁成人组织开展成人仪式，开展“18岁成人一元捐”爱心活动，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形成对14至18岁中学生进行公民素质教育、团员意识教育的完整体系。

（六）打造和选树青年榜样。在身边同龄人中选树青少年榜样群体，开展各级各类青年教师榜样、优秀中小学生典型评选学习活动，树立学习的榜样，加强自我教育。组织好优秀团员、队员、北京市十佳队员等奖项的评选工作。

二、开展团队品牌活动，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和青年教师建功立业
（七）志愿服务活动。各校青少年志愿服务队，围绕弘扬传统美德，树立文明新风等活动内容，立足校园，走进社区，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公益服务等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体验活动。组织青年教师志愿者参加县各类志愿服务，教育青少年学会感恩社会和人文关怀，营造遇到困难有人帮，别人困难主动帮的和谐氛围，弘扬和培育“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落实县“生态文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市“绿色北京青年行动计划”，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战略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团员青年宣传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低碳经济等知识，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低碳生活方式。
（八）阳光心语行动。发挥69140120青少年心理与维权热线作用，开展热线进校园、进社区和村镇系列活动。用好《“铃”听心声》—青少年成长热线案例集，开展专题内容研讨工作，加强对重点问题的调研。参加市各类培训班活动，采取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青少年自护教育，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活动。
（九）希望工程。各基层单位继续开展“爱心行动”，做好爱心基金、社会团体个人捐资助学工作和向家庭困难青少年献爱心活动，协助县希望工程工作站做好“爱心1+1”网络平台及其他统计工作，从生活上和精神上关心青少年弱势群体。
三、加强和改进团队自身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工作

（十）加强团队组织建设。落实《加强北京市中学共青团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中学共青团组织的职能定位、工作内容、工作制度。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少先队工作的意见》，活跃基层少先队组织，突出少先队员在少先队组织中的主体作用。适时组织团队工作观摩学习活动。
（十一）加强团队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团队干部培训力度，倡导终身学习理念，重点加强团队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的学习以及中小学团务和队务技能的锻炼提高，举行团委书记、少先队辅导员技能大赛，继续开展团队工作论文、主题团队活动等项目的评选活动，推动团队干部业务能力提高。
（十二）抓好中学生社团工作。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活跃和规范中学生社团工作，将中学生社团工作作为中学共青团组织覆盖和影响全体青年的重要手段和有益补充，充分发挥其团结凝聚中学生、服务素质教育、服务校园文化建设、拓展实践平台的重要作用。推广优秀学生社团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促进学生社团的繁荣发展。
（十三）其他工作。做好团内统计、网站维护、信息上报、队报队刊等常规工作，参加县各类活动，完成团市县委、教工委的临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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